农村电商是"帮助之手"还是"攫取之手"：农民钱袋子被谁掏空

摘要：农村电商蓬勃发展背后暗藏隐忧：电商平台销售的主流产品多为城市工业制成品，农民消费支出源源不断流向城市资本；部分地区出现"跟风种植"，土地被单一化利用；大多数农民缺乏运营能力，只能处于产业链底端。农村电商呈现"帮助之手"与"攫取之手"的双重特征，亟需政策校准。建议商务部门制定农村电商利益分配平衡机制、培育返乡新农人掌握电商主动权、完善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、健全农村消费权益保障体系，让农村电商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"帮助之手"。

农工党广西区委委员、南宁师范大学教授欧启忠：农村电商蓬勃发展背后暗藏隐忧。电商平台销售的主流产品多为城市工业制成品，从日用品到家电、服饰，农民的消费支出源源不断流向城市资本。农村虽然短期内生活水平提高，但经济难以形成积累与造血能力，城乡差距反而可能拉大。部分地区出现"跟风种植"现象，传统多样化的农业结构被打破，转向集中种植所谓网红产品，市场饱和后价格暴跌，农民承担全部风险。大多数农民缺乏运营和营销能力，难以掌握电商主动权。农村电商在带来便利的同时，也成为城市资本"收割"农村消费能力的新渠道。
一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风险
（一）农民消费支出"外流"严重
电商平台销售的主流产品多为城市工业制成品，从日用品到家电、服饰，农民的消费支出源源不断流向城市资本。农村虽然短期内生活水平提高，但经济难以形成积累与造血能力，城乡差距反而可能拉大。农村电商在带来便利的同时，也成为城市资本"收割"农村消费能力的新渠道。
（二）土地资源被"跟风种植"透支
为迎合平台销量，部分地区出现"跟风种植"现象。传统多样化的农业结构被打破，转向集中种植所谓网红产品。某地农民看到网上某款葡萄热销，纷纷改种，结果市场饱和后价格暴跌，大量农产品滞销。土地因过度使用化肥农药而退化污染，电商驱动的短期行为削弱了农业的可持续性。农民缺乏市场预判能力，只能被动跟随平台热度，最终承担市场波动的全部风险。
（三）农民处于产业链"最底端"
大多数农民缺乏运营和营销能力，难以掌握电商主动权。许多项目看似"农民在经营"，实则由城市团队操盘，农民只是供货者或代工者。某县扶持的农产品电商项目，运营、客服、物流等核心环节均由外地公司控制，本地农民仅负责种植，利润的大头被平台和中间商瓜分。电商平台规则制定权掌握在城市与资本手中，农村缺乏话语权。价格、流量和政策调整，常常一夜之间改变农民命运。
（四）农村消费权益"无人保护"
年龄较大的农民因信息不足而在消费环节权益受损，形成新的数字鸿沟。部分电商平台针对农村用户推送低质高价商品，农民缺乏辨别能力，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后维权困难。农村缺乏电商消费维权服务站，农民投诉无门。平台"大数据杀熟"现象在农村更加隐蔽，农民往往成为被"精准收割"的对象。
（五）乡村人才结构"分化加剧"
电商虽然吸引了部分青年返乡创业，但也加剧了分化。一些能人凭电商致富成为"村里明星"，而缺乏资金和信息的农户无法参与，只能在边缘徘徊。当资本大鳄下沉，以补贴和流量迅速占领市场，本地小微经营者往往毫无招架之力。电商可能成为新的分层渠道，本应缩小差距的工具却可能复制乃至放大城乡间的不平等。
二、对策建议
（一）让"利益平衡"成为农村电商政策核心
建议商务部门会同农业农村部门，制定农村电商利益分配平衡机制。一是建立农村电商销售统计监测制度，定期分析"农产品上行"与"工业品下行"的资金流向，防止消费过度外流。二是鼓励电商平台设立"乡村振兴专区"，对农产品销售给予流量倾斜和佣金减免。三是支持发展"产地仓+销地仓"模式，让加工、包装、仓储等增值环节留在农村，提高农民收入占比。
（二）让"新农人"掌握电商主动权
建议人社部门会同农业农村部门，实施"新农人电商能力提升工程"。一是建立返乡创业"一站式"服务体系，提供运营、营销、品牌建设等全链条培训。二是设立新农人创业引导基金，对带动农户增收效果显著的给予奖励。三是鼓励新农人组建合作社或产业联盟，形成规模优势，增强与平台谈判的话语权。四是培养一批懂电商、懂农业、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，改变农民被动局面。
（三）让"价格保护"成为农民安全网
建议农业农村部门建立农产品价格保护机制。一是制定区域公共品牌标准，统一质量、包装、标识要求，避免恶性竞争。二是建立农产品市场预警系统，监测平台销量和价格波动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。三是支持发展"订单农业"，通过预售模式锁定收益，降低市场风险。四是设立农产品滞销救助基金，对因市场波动造成损失的农户给予补偿。
（四）让"消费维权"走进农村
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健全农村消费权益保障体系。一是在乡镇设立电商消费维权服务站，为农民提供投诉受理、纠纷调解服务。二是建立农村电商产品质量抽检制度，对低质高价、假冒伪劣产品严厉查处。三是开展"电商消费安全进农村"宣传活动，提升农民辨别能力和维权意识。四是推动电商平台完善农村用户保护机制，禁止针对农村用户的"大数据杀熟"。
（五）让"共同富裕"成为农村电商目标
建议乡村振兴部门将农村电商纳入共同富裕考核体系。一是建立农村电商带动农户增收效果评估机制，对带动能力强的项目优先扶持。二是鼓励发展"村集体+电商"模式，让更多农户分享电商红利。三是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，缩小城乡数字鸿沟。四是引导电商平台承担社会责任，对欠发达地区给予政策倾斜，让农村电商真正成为"帮助之手"。




